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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监管“严字当头”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2022年，信托行业严监管的高

压态势持续贯穿，监管部门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查处也不断加码。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自 2018 年至今，银保监会对

信托机构及从业者开具了230余张

罚单。2022年以来，共有19家信托

公司被罚，合计被罚金额 5352 万

元。其中 11 家信托公司被罚金额

超百万元，新华信托单次被罚1400

万元，为年内最大金额罚单。

一位资深信托研究员分析指

出，近几年来各个金融领域都有

较多罚单，信托罚单亦相比过往

增多，且呈现出单一主体处罚金

额上升、关键责任人处罚增多等

趋势。而监管处罚会影响信托公

司声誉和监管评级，特别是大额

处罚会影响到与外部机构和客户

的合作。

处罚力度大成监管常态

今年以来，无论是罚单数量还

是处罚力度都可谓是“空前”。

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统计

获悉，自 2022 年以来，监管对信托

公司及其从业者开具了81张罚单，

涉及19家信托公司，机构处罚金额

和个人处罚金额分别为 5352 万元

和474万元，合计5826万元。

其中，新华信托及公司员工共

收到 19 张罚单；中铁信托、雪松信

托及员工分别收到11张罚单；新时

代信托、吉林信托及员工分别收到

9张罚单。

对于今年的处罚力度，实际上

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对

记者坦言：“近几年来，处罚力度大

是整个资管行业监管常态，严监

管、重合规是大趋势，基本上是‘逢

查必罚’，且大多数是针对之前业

务和管理不合规的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定调“严监

管”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数

量、罚单金额与日俱增。尤其是资

管新规颁布后，信托行业进入调整

期，严监管态势持续。近两年来，

不仅罚单数量持续增加，还呈现出

单一主体处罚金额上升、大额罚单

频现的趋势。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自2018

年至今，银保监会对信托机构及从

业者开具了 230 余张罚单。从罚

单数量来看，2018 年至 2021 年分

别是31张、44张、22张、55张；涉及

信托公司分别为 26 家、35 家、16

家、21家。

处罚金额方面，据《中国信托

行行业研究报告（2019）》，2018 年

中国银保监会共开具 24 张信托罚

单，合计处罚金额达 1450 万元，较

2017年同期罚款总额增长55.08%。

并且，自 2019 年起，信托公司

年度罚单处罚金额开始超过 2000

万元且持续增长。以2021年（以监

管公布日期为统计口径）为例，超

过20家信托公司受到央行分支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机构、银保监

会及派出机构的处罚，总计罚没金

额（未含相关责任人）超过 7500 万

元，其中百万级罚单就有12张。

而 2022 年内最大金额罚单要

属新华信托。7月6日，新华信托一

连收到重庆银保监局开出的 17 张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涉及新华信

托及原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等16名相关责任人员。

此外，中铁信托以 860 万元的

罚单金额在年内被罚机构中排在

第二位，700 万元的罚单规模排名

第三位。更早前，2021年3月，四川

银保监局列出了四川信托存在的

13项违法违规事实，并对其开出了

高达3490万元的罚单，这一金额创

下了信托业纪录。

大豆全系对外开放

今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对外

开放不断深入，期货期权特定品种

开放范围持续扩大。

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业务负责

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此次

大豆相关期货和期权被确定为境内

特定品种，是期货市场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具体体现。目前，大商所

正有序推进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相

关品种工具平稳承接境外交易者，

保障市场稳健运行。

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

豆油期货和期权获批成为境内特定

品种，意味着大豆系列期货和期权

品种将成为我国期货市场首个以特

定品种方式实现全系对外开放的品

种板块，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价格”

的全球影响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和国家粮油安全。

对于确定为“境内特定品种”，

南方地区某期货公司一位资深业内

人士指出，证监会从我国商品现货

和期货市场的发展实际出发，统筹

考虑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实

体企业及金融机构参与程度、期货

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等诸多因素，

稳步有序推进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步

伐，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监管经验，

按照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思路，确

定特定品种的开放顺序并对外公

布。原油期货是证监会确定的第一

个允许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

参与的境内特定品种。

市场人士分析表示，黄大豆 1

号、黄大豆 2 号、豆粕、豆油期货和

期权获批成为境内特定品种，是中

国期货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服务全球产业企业的又一重要举

措，对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境内大型粮

油企业均参与大商所期货市场进行

风险管理，其中不仅有中粮、中储粮

和九三等国内大型企业，也有益海

嘉里、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

粮油企业。

4个豆系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

为全球大豆加工、贸易企业直接参与

我国期货市场提供了路径，进一步促

进我国期货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大豆

产业链，及时全面向全球传递我国作

为大豆主要消费区的市场信息，进而

提升大豆系列品种“中国价格”和“中

国品质”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可以

一次性为全球大豆产业链提供丰富

高效的定价和风险管理工具，将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通过更好地服务国内大豆产业企

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引进来”，增

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促

进我国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服务国

家粮油安全。此外，通过引入境外交

易者，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功能和运

行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市场参与

者结构也将得到优化，有助于满足产

业客户日益增长的套期保值需求，提

升服务全球大豆产业的能力和水平。

期货国际化品种扩容提速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近期呈

现出加速迹象，尤其是单月上市 6

个期货期权新品种，这在以往相当

罕见。

具体来看，自 12 月份以来，深

证 100ETF 期权、上证 50 股指期

权、工业硅期、工业硅期权相继挂

牌上市交易；12月26日，螺纹钢和

白银期权将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挂

牌交易。同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的

黄大豆 1 号、黄大豆 2 号、豆粕、豆

油期货和期权也将引入境外交易

者参与交易。

“新品种的推出和国际化品种

的扩容，正在为我国期货行业带来

新机遇。”期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新品种的推出将进一步满足企业

个性化、精细化风险管理需求，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未来的期货

市场将充满机遇，尤其是在对外开

放背景下，国际化业务或成重要增

长突破口。

机构与涉事人员“双罚”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对

金融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越来

越多地出现同时对金融机构和直

接责任人等进行处罚的现象，业

内通称为“双罚制”。

在2022年的81张罚单中，单

独开给信托从业者的罚单共有61

张。年内遭受处罚的19家信托公

司，17家的罚单同时对机构和涉

事人员采取“双罚制”。

比如，近期新近收到罚单的

吉林信托，近两年内已经被监管

处罚四次，且多是受到“双罚”。

11月28日，因违反内控制度开展

业务并形成风险，被罚款 40 万

元。今年 9 月份，吉林信托因违

规提供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

用担保、向监管部门提供虚假业

务报告、监管意见落实不到位未

开展内部问责等多项问题，被罚

款280万元。与此同时，邰戈、李

伟、李建光等 7 名相关责任人分

别受到禁业或警告等处罚。

中铁信托今年7月份收到四

川银保监局的11张罚单，总计被

罚金额达1032亿元，其中中铁信

托被罚860万元；涉及案由的相关

责任人有10人，案由不同，均被处

以警告和罚款，被罚金额从 6 万

元到52万元不等。

此外，在收到3490万元天价罚

单之后，从2021年6月至2022年3

月，四川信托17名相关责任人被监

管处罚共计785万元，案由均是对

四川信托部分违法违规行为负有

责任。受罚人员不仅有四川信托

风险暴露时在任高管，还牵涉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已离职多年的

一把手，上达公司实控人、董事长、

总裁，下至业务部副总经理、首席

风控官、财务总监，涉及人员甚广。

处罚形式上，6人被处50万元

以上罚款，8人被处50万元以下罚

款，3人被禁业。其中，四川信托

原总裁刘景峰的处罚力度最大：取

消高管任职资格10年、警告和罚

款156万元；四川信托实控人刘沧

龙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0年；

原党委书记兼原副总裁向前友被

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8年；同样被

罚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8年的另

一名高管为四川信托原总裁陈军。

据记者梳理，2022年内，信托

业内共有15人遭到“禁业”处罚。

最短的1年，例如2022年8月，新

时代信托的马宽被禁止从事银行

业工作 1 年，处罚事由是未按规

定程序办理抵质押担保违规事项

的直接责任人。长的有10年，比

如今年初，陕西银保监局对陕国

投信托王春艳处以禁止从事银行

业工作10年的行政处罚，处罚事

由是在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工作中

未发现员工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购

买信托产品；信托产品销售环节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

最长的则是“禁止终身从事

银行业工作”，今年内共有 9 人，

包括新华信托卢广开等 3 人、新

时代信托陈祥盛等3人以及中信

信托李革、雪松信托裘强和外贸

信托林威。

把握国际化机遇

“随着中国期货市场和衍生品

市场规模的增长，境外主体参与的

热情也在逐步提升。”中国期货业协

会副会长王颖在 2022 中国（郑州）

国际期货论坛上表示，期货和衍生

品法出台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境

外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市场交易的

合规顾虑。

记者注意到，期货和衍生品法

第十一章着重写到跨境交易与监管

协作的内容，里面涉及很多境外经

营机构、境外期货交易所、境外期货

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条款，这填补

了涉外期货交易法律制度的空白，

使得中国期货市场的“引进来”和

“走出去”都有了法律依据。

积极“走出去”、加快“引进来”，

近年来我国国际化期货品种持续扩

容。具体来看，自 2018 年以来，我

国期货市场先后推出了原油、20号

胶、低硫燃料油、国际铜期货和棕榈

油、原油期权6个国际化品种，并在

铁矿石、PTA、棕榈油期货上成功引

入境外交易者。并且，在交割方面，

国际化品种现在可以实现境外提

货，有利于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贸

易融合。

而今年以来，各交易所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统筹部署，有序推进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

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参与商品期货、商品期权和股指期

权产品。按照各大期货交易所 9

月2日发布的公告，QFII/RQFII可

以参与投资交易的期货期权品种

共有41个。

“过去几年间，中国期货市场国

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重要品种允许境外交易

者参与，随着大商所大豆系列产品

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国际化品种

的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将会涵盖能

源化工、金属以及农产品等资产大

类。”南华期货董事长罗旭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仅会提高中

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

的参与度，满足境外产业客户风险

管理需求，降低境内企业由于使用

外汇结算而带来的外汇波动风险，

更会提高我国在相关品种上的全球

辐射力，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的

话语权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厦门大学金融学教授韩乾则分

析指出，从国际形势上看，大宗商品

的价格波动或将更加剧烈。同时，

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贸易将以人民

币计价。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不断提升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

影响力。例如，及时推出更多人民

币计价的特殊品种，提高期货市场

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

力。引导本土期货公司增强竞争意

识，提升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积

极拓展海外业务。

近两年来，不仅罚单数量持续增加，还呈现出单一主体处罚金额上升、

大额罚单频现的趋势。

受罚人员不仅有四川信托风险暴露时在任高管，还牵涉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已离职多年的一把手，涉及人员甚广。

从2022年监管罚单的处罚案

由来看，主要涉及业务违规、业务

风险、内控管理等多个方面，包括

贷后管理、资金投向、隐性担保、

关联交易、违规设立非金融子公

司等方面的违规。

以内控管理为例，吉林信托之

所以被罚是因为“违反内控制度开

展业务并形成风险”；中铁信托涉

及“印章管理不规范、重要凭证及

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业

务风险方面，光大信托的处罚事由

涉及“向监管部门报送的数据不真

实，违规调节风险监管指标”。

在资金投向违规方面，中信信

托涉及“贷后管理不到位、未履行

谨慎勤勉义务、信托项目资金投向

不合规”；中融信托涉及“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募集资金投放到‘四证不

全’房地产项目”；爱建信托涉及

“违规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

发放信托贷款”和“向不具备二级

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发放信托贷款”；等等。

金融监管研究院研究员韦诗竹

此前撰文指出：“较早前监管偏重于

对信托业务、信托产品的事前审查，

如产品的核准与发行等。近几年的

行政处罚案由中，开始呈现出重点

聚焦事中和事后审查的趋势。”

据上述信托公司内部人士观

察，去年和今年监管的处罚，个别

信托公司涉及多个违规事项，整

体处罚金额超过千万，这在过去

比较罕见。此外，风控、业务统

计、信息披露等制度的不完善等

问题，均有可能被监管处罚。

此外，对于从业人员的处罚，

有信托业内人士提到，自2020年

首次出现了信托公司因“员工行

为管理不到位”受到处罚的违规

事由后，近两年来多家信托公司

对机构违规负有“直接责任”“直

接管理责任”“直接经办责任”“合

规管理责任”“领导责任和管理责

任”的员工受罚。可见监管机关

近年来对信托公司和其从业人员

行为管理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

建议信托公司应重视从业人员行

为管理工作，持续完善、修订员工

行为管理方面的各项制度，严格

制度执行、落实奖惩等。

前述资深信托研究员则指出，

强监管趋势将会延续，这也是促进

信托公司提高经营发展的合规

性。而监管处罚会影响信托公司

声誉和监管评级，特别是大额处罚

会影响到与外部机构和客户的合

作。因此，信托公司还是要回归本

源，立足监管要求，重视合规管理。

监管重点聚焦事中和事后审查

较早前监管偏重于对信托业务、信托产品的事前审查，近几年的行政处罚案由中，开始呈现出重点聚焦事中和事后审查的趋势。

自 2020 年以来，我国期货

业总体体量稳步跃升，期货行业

内经营机构间的竞争也在加

剧。近年来，越来越多期货公司

大胆“走出去”，开辟新的业务战

场，部分头部期货机构的海外业

务已经逐渐“开花结果”，成为重

要业绩贡献点。

最早在2006年，南华期货、

永安期货、广发期货等6家内地

期货公司首批获准在香港设立

分支机构，中国期货公司自此打

开国际化大门，期货经营机构海

外足迹涉及多个国家。截至今

年8月，共有23家期货公司在境

外地区设立了26家一级子公司

和 30 家二级子公司，拓宽了跨

境业务范围，与此同时，外资机

构来华展业便利度不断提升。

海外期货经纪业务是国内

期货公司发展海外业务的起点，

少数公司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多

元化海外业务。比如南华期货

的海外业务在业内颇具代表

性。半年报显示，南华期货境外

金融服务业务中证券、期货及外

汇等经纪业务客户权益总额为

105.78 亿 港 元 ，同 比 增 长

54.69% ；境 外 资 管 业 务 规 模

14.50亿港元，同比增长32.66%，

增速显著高于国内业务。

罗旭峰告诉记者，近年来，

南华期货不断加快“走出去”步

伐，深耕海外市场。现已完成在

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及新加坡

四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

布局。同时，在我国期货市场进

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下，南华期

货也非常重视在“引进来”方面

的平台建设。一方面发挥海外

子公司本地服务优势，为当地客

户提供面对面的链接与服务。

另一方面加强内部国际业务班

子的搭建。自2018年首个品种

国际化之初，南华期货就设立国

际业务部，专职致力于海外市场

的拓展及服务。经过近五年的

积淀，伴随着越来越多不同类型

的客户入场，我们的队伍也在不

断成长，业务专业度及服务素养

都达到行业一流水平，无形中也

树立了南华期货在国际业务方

面的良好口碑。

“今年，期货和衍生品法正

式出台，跨境交易独立成章，为

期货行业的对外开放留下了巨

大的发展空间。”永安期货董事

长葛国栋表示：一是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畅通国内大循环。从国

际经验看，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大

宗商品市场通常是期货、现货两

手抓的。期货公司深度参与市

场资源配置，有利于高质量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全方位接轨国

际市场。二是服务跨境风险对

冲与全球配置，构建国内国际双

循环。期货公司帮助境内客户

利用国际市场管理风险、吸引境

外客户利用中国期货发现价格，

实现了这场中国产业“走出去”、

金融市场“引进来”的双向奔赴。

罗旭峰也对记者坦言，在我

国期货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挑战和机遇一直都是并存

的。随着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力

度不断提升，境内期货经营机构

将会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与境外

企业客户及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及对话。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

国期货市场保证金规模以及流

动性将会出现大幅提升。与此

同时，我们将面临的挑战也是不

可忽视的，如何在对外开放的同

时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将是我

国期货经营机构需要关注的重

中之重。

年内19家机构被罚超5352万元 9人遭“终身禁业”

海外业务成重要增长突破口

2022年信托业监管处罚情况

备注：上述数据截至2022年12月9日，以处罚决定作出时间作为统计口径。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公开信息 整理制表：陈嘉玲

信托

新华信托

中铁信托

雪松信托

新时代信托

吉林信托

云南信托

爱建信托

光大信托

江苏信托

长安信托

北京信托

中信信托

外贸信托

陕国投信托

四川信托

渤海信托

万向信托

国通信托

中融信托

合计

罚单数量（单）

19

11

11

9

9

5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81

机构及责任人处罚金额（万元）

1465.00

1032.00

500.00

810.00

320.00

103.00

400.00

245.00

36.00

275.00

150.00

130.00

105.00

103.00

42.00

40.00

25.00

25.00

20.00

5826


